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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1.有關漁船名冊造冊相關工作，澎湖縣政府業於 107 年 5-8 月間函請離島公所調查統計提供漁

船名冊並將初步名冊報航港局予以協助現勘，後續亦於 107 年 10 月 1-2 日辦理造冊附搭漁船

人數核定初步檢驗現勘作業，且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務中心亦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完成名冊漁

船初步計算乘員人數作業。 

2.交通部航港局業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來函函示：「漁船從事附搭行為時，船上乘員應以船舶

檢查證書或小船執照中登載之安全設備容量或全船乘員最高限額為限，其附搭人員不得再依澎

湖縣政府訂定『澎湖縣漁船附搭縣轄離島居民及貨物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辦理。」。並於

107 年 12 月 22 日另來函函示：「後續前述漁船如有全船乘員最高限額不符需求時，可至本局

辦理臨時檢查，俟檢查合格再配合檢討調高限額。」，該府隨即將相關函文函轉離島公所配合

遵守辦理。 

3.澎湖縣政府業於 108 年 6 月 3 日發文請離島公所針對提報之造冊漁船船主加強宣導並預告將

來需配合法規研習及船舶查核事項，俾利對造冊附搭漁船有效管理提升安全。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有關「澎湖縣漁船附搭縣轄離島居民及貨物管理辦法」修正草案，該府原業已提送 108 年 5 月

15 日召開之第 3 次法規小組審查，「造冊列管」及「乘員額以證書執照為限」兩大原則通過，

然部分修訂條款、說明用詞及附件等細節，因後續審視修改幅度頗大，為求修法完善充分討

論，因此再次提送法規小組討論審查中。 

內政及族群、財政及經濟、交

通及採購委員會 109.01.21 第 5

屆第 33 次聯席會議決議 : 結

案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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